 附件
目标任务分解表

	任务
	至2026年底
	任务分工
	至2027年底
	任务分工

	培育不少于5家年营收50亿元以上的人力资源服务龙头机构
	不少于4家
	福田、罗湖、南山、龙岗分别不少于1家
	不少于5家
	福田不少于2家，南山、罗湖、龙岗分别不少于1家

	组建不少于15个创新联合体
	不少于10个
	福田、罗湖、盐田、南山、宝安、龙岗、龙华、坪山、光明、大鹏、深汕分别组建不少于1个
	不少于15个
	福田、罗湖、南山、宝安、龙岗、龙华分别组建不少于2个，盐田、坪山、光明、大鹏、深汕分别组建不少于1个

	设立不少于15个人力资源服务联络站
	不少于10个
	福田、罗湖、盐田、南山、宝安、龙岗、龙华、坪山、光明、大鹏、深汕分别设立不少于1个
	不少于15个
	福田、罗湖、南山、宝安、龙岗、龙华分别设立不少于2个，盐田、坪山、光明、大鹏、深汕分别设立不少于1个

	深圳市人力资源生态服务平台服务企业及个人总次数不少于300万
	不少于200万
	/
	不少于300万
	/

	深圳市人力资源生态服务平台提供企业合规用工测评工具及SaaS系统不少于5个
	不少于3个
	/
	不少于5个
	/

	形成不少于15个以数智化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
	不少于10个
	福田、南山分别不少于2个，罗湖、盐田、宝安、龙岗、龙华、坪山、光明分别不少于1个
	不少于15个
	福田、罗湖、南山、宝安、龙岗、龙华分别不少于2个，盐田、坪山、光明分别不少于1个




